
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一 專業操守及誠信

第一課 地產代理的責任 – 恰當及誠信行為



版權及免責聲明
 本課堂所派發的講義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任何人士除非

獲監管局事先書面允許，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
式或為任何目的，不得翻印、轉載或節錄課堂的全部或部
分內容。

 本課堂所談及的內容，不論是口述或筆記，特別是在「答
問時段」所提供的回應，只代表講者的個人意見及作參考
之用，並不可視為法律意見。如有需要，參與課堂人士應
尋求法律意見。

 對於因或就本課堂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包括所派發的講義
或資料)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監管局或講者概不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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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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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1)

《地產代理條例》是香港法例第幾章?

A. 115

B.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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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常規規例》的要求，處理甚麽物業才
需要與客戶訂立「訂明表格」?

A. 非住宅物業

B. 住宅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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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2)



於《常規規例》就住宅物業須與客戶訂立的
有關訂明表格共有多少份?

A. 2

B. 4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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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3)



如地產代理與其代表的賣方有指明親屬/利益
權益關係，應對買方如何做?  

A. 避嫌而不處理有關交易

B. 向買方清晰詳細披露有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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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4)



如處理住宅物業卻沒有與客戶訂立有關的訂
明表格，會收不到佣金嗎？

A. 會

B.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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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Q5)



內容

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4. 處理物業交易

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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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與客戶訂立地產代理協議，以確定其委託的
指示，並遵守以下各項 ︰

–如屬住宅物業，須在訂明時間內與客戶訂
立地產代理協議
訂明時間？

工作日？

(《常規規例》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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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額外條款不可預印在地產代理協議上
 可以在某些供客戶選擇的選項方格內預先印上或填

上“  ” 號？

（執業通告12-01(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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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地產代理協議須清楚以年、月、日界定有
效期的開始與屆滿日期

「直至另行通知」 或「直至物業售出
（或租出）為止」?

（執業通告01-07(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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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在簽訂地產代理協議之前，核實賣方的身分

（執業通告16-03(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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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16-03(CR) 核實賣方的身分

 核實賣方身分時應遵守的事項

• 要求賣方出示香港身分證，並在地產代理協議中記錄
賣方的姓名及身分證號碼

• 進行土地查冊以確定物業的業權

• 核對及查看賣方的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是否存有明
顯不妥之處

 買方身分不用核實?

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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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 - 備存紀錄

客戶/實益擁有人/代表人 交易

備存什麼?  在識別及核實身分時取得的文件，以
及如此取得的數據及資料

 業務通訊的檔案

就交易取得的與交
易有關的文件，以
及如此取得的數據
及資料，例如臨約

多久? 在與客戶的業務關係存續期間內備存，
以及自有關業務關係終止之日起計至少5
年期間內備存

自有關交易完成的
日期起計至少5年期
間內備存

方式 如文件，備存該文件的正本，或以縮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
該文件的副本
如數據或資料，紀錄以縮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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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通告編號23-01(CR)]



– 未經客戶同意，不可:

• 於地產代理協議中加入任何額外條款;

• 在某些供客戶選擇的選項方格內預先印上或填上

號;

• 改動地產代理協議內的條款

任何改動、刪減或增補必須經客戶同意
（執業通告12-01(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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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不可要求客戶簽訂任何空白或填上
倒簽日期的地產代理協議，或在要
項（例如有效期）上漏空的地產代
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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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向客戶解釋地產代理協議的每一條款及
條件（包括不同類別的代理委任以及該
等委任各別的含意和對該客戶的效力），
如客戶不明白協議內的任何條款，建議
他們徵詢法律意見

（《常規規例》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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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考考你（練習一）：

有位客人到你的地產代理公司想放售他的住
宅物業，你應安排他與你的地產代理公司訂
立哪一份地產代理協議？

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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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考考你（練習一）：

標準表格分類

每位學員手上有表格1-6，配
對下列圖表
首先分開適用於買賣和租賃的標準表格

然後配對立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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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標準表格（答案）

住宅物業買賣

表格4

表格3

表格1

表格1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
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4
購買香港住宅物業
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標準表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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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表格（答案）

住宅物業租賃

表格4

表格3

表格1

表格2
出租資料表格

表格5
出租香港住宅物業用

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6
承租香港住宅物用

的地產代理協議

標準表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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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表格（答案）

住宅物業買賣

表格4

表格3

表格1

表格1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
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4
購買香港住宅物業
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代理

賣方

買方

立約方標準表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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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表格（答案）

住宅物業租賃

表格4

表格3

表格1

表格2
出租資料表格

表格5
出租香港住宅物業用

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6
承租香港住宅物用

的地產代理協議 代理

業主

租客

立約方標準表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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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須披露權益:

向客戶披露以下全部詳情：該地產代理對有關物業
所擁有的任何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的權益，以及如
該物業獲處置則該地產代理在該物業方面可得的任
何利益，包括任何佣金或任何種類的權益

（《地產代理條例》第36(1)(a)(vi)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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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於地產代理協議中披露以下詳情:

代理關係

• 獨家代理

• 單邊代理

• 雙邊代理

• 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常規規例》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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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於地產代理協議中披露以下詳情:
• 以下各方於物業所擁有的金錢或實益權益︰

– 該代理或其代名人

– 該代理的親屬

配偶

父母

子女

兄弟或姊妹

或該等親屬的代名人

（執業通告08-03(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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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於地產代理協議中披露以下詳情 (續):

– 該代理所屬的公司；或

– 該公司的任何僱員／大股東（指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或
控制百分之十或以上的投票權的人）／合夥人／董事

（執業通告08-03(CR)）

28

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通告︰ 08-03      代理須披露利益

專題論集 《代理法》第5節(2)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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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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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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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考考你（練習二）：

須披露關係分類

（每位學員須依照表格3代理
須披露權益的要求，填妥下列
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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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代理兄弟姊妹 配偶

父母

子女

關係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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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公司 /
舖頭

代
名
人

指
明
親
屬

指的
明代
親名
屬人

代理

公
司
僱
員

董
事

公
司
大
股
東

合
夥
人

關係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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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持牌人 X
持牌人的物業

租客

ABC代理行

訂金$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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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 持牌人受僱於 ABC 代理行

• ABC 在物業租賃交易中為租客行事

• 持牌人是該物業的業主

• 持牌人安排租客視察該物業

• 租客表示有興趣租用該物業，並向持牌人交付
$5,000 作為訂金

• 持牌人沒有在租客向持牌人交付 $5,000 作為租
用該物業的訂金之前，向租客披露持牌人是該物
業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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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 答︰

《操守守則》第 3.6.2 段

「在有可能／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例
如同時代表賣家和買家），地產代理和營
業員必須向客戶表明他們同時代表雙方，
以及向各方詳盡披露因該物業而獲得的金
錢或其他實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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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續)



•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條件 (即: 須於特定期限內取得地產代
理監管局的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下核心科目的特定數
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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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續)



–向客戶提供一份已簽訂的地產代理協
議的副本，以及協議中提到的文件

（《地產代理條例》第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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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保存所有已簽訂的地產代理協議:

• 由接獲放盤指示日期或訂立地產代理協議日
期起計最少三年

（《常規規例》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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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 向客戶提供有關物業的任何陳
述必須：

準確無誤

有事實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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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
代理須已就其訂立地產代理協議的每項物業 (不論

是香港/其他地方)，在代賣方(包括業主)行事的期
間，管有或控制物業的訂明資料。

(《地產代理條例》第36(1)(a)(i)條)

代理須在合理的範圍內確保自己能信納訂明資料的
準確性。(《地產代理條例》第36(1)(a)(ii)條)

為符合上述規定，為賣方（或業主）行事的代理，
在他代賣方（或業主）行事的整段期間，須管有或
控制訂明資料。(執業通告13-02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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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
根據《地產代理條例》第36(2)條：

(a) 擁有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

(b) 面積

(c) 落成年份

(d) 用途限制

(e) 租契未滿年期及續租權

(f) 行將批給租契年期

(g) 賣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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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第36(2)(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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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續)

第36(2)(b)條

第36(2)(c)條

第36(2)(d)條

第36(2)(e)條

第36(2)(f)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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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續)
第36(2)(g)條

46



非住宅物業（執業通告17-02(CR) ）

 樓面面積資料
 許可用途
 物業資料
 閣仔及閣樓
 未建成的非住宅物業或未完成分間的非

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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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非住宅物業（執業通告17-02(CR) ）

樓面面積資料

a) 告知有關人士任何樓面面積的描述均沒有統一或普
遍採納的定義

b) 如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是基於恰當
的根據，可提供該等資料

c) 在廣告內述明或告知有關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
該等資料未經核實

d) 建議有關人士親自視察物業並自行量度及／或尋求
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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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非住宅物業(續)

許可用途

• 若有關物業的佔用許可證（「入伙紙」）已發出：
a) 提供在入伙紙內述明的許可用途；

b) 述明該等資料乃入伙紙發出之日的資料；

c) 告知有關人士，有關的政府批地書及／ 或公契亦可能載有用途限
制的條文；及

d) 建議有關人士就物業擬作的特定用途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 若有關物業的入伙紙尚未發出，則：
a) 告知有關人士無法核實物業的許可用途；及

b) 建議有關人士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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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非住宅物業(續)

閣仔及閣樓

• 查看入伙紙是否述明有閣仔或閣樓

• 若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有閣仔或閣樓， 須向客戶提供以下意見：

a) 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閣仔或閣樓的存在；

b) 無法核實閣仔或閣樓的合法性；

c) 購買或租賃附有違例建築工程之物業的風險；及

d) 需要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 假若知悉上述情況後，客戶最終決定作出購買或租賃的決
定，為保障在發生糾紛時的自身利益，宜取得客戶的書面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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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非住宅物業(續)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
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

• 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價單

• 向買方提供由賣方擬備的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或價單

• 宣傳物品及廣告須取得賣方的批署

• 就宣傳物品及廣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取得賣方的明確書面批
署

• 按揭及貸款計劃

• 沒有責任主動向買方解說有關按揭及貸款計劃的資料，但如作出解說，
有關解說須完全根據有關銀行及財務公司或賣方提供的資料

• 不得向買方聲稱可成功取得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款以購買
物業，應建議買方直接向有關銀行及財務公司或賣方查詢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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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執業通告17-03(CR) ）

 賣方及境外未建成物業的盡職審查
 重要資料的法律意見
 廣告及宣傳物品
 向買方提供的銷售文件
 稅項
 付款及財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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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https://youtu.be/vTcRHATkCVo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執業通告17-03(CR) ）

賣方及境外未建成物業的盡職審查

• 取得當地註冊的專業人士、金融機構及／或政府當局
發出的報告以確認：

a) 賣方確實存在，並在法律上有權發展及出售境外未
建成物業；

b)賣方為完成興建境外未建成物業的資金來源／財務
安排；及

c) 境外未建成物業所屬的發展項目的關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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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續)
重要資料的法律意見

• 取得根據境外未建成物業所在地的法律，境外買家購買、轉售、出租或按
揭境外未建成物業是否有任何形式的限制；以及如有的話，該等限制的性
質的法律意見。

廣告及宣傳物品

• 取得賣方就廣告及宣傳物品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的明確書面批署。

• 清楚述明：

(a)發展許可證/批文 -有關當局的名稱及編號

(b)買方將取得土地權益、建於該土地上的樓宇的權益及／或使用和佔用樓宇內的物業的權利

(c) 提醒聲明：「購買境外未建成物業是複雜及有風險的。在作出購買決定前，閣下應仔細閱
讀所有相關的資料及文件。如有疑問，請在作出購買決定前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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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續)

向買方提供的銷售文件

• 在買方就購買境外未建成物業訂立任何協議或支付任
何款項（以較早者為準）之前，向買方提供以下文件：

a) 關於賣方及境外未建成物業的盡職審查報告副本；

b)重要資料的法律意見副本；

c) 書面警告聲明；及

d)由賣方擬備或獲賣方批准的銷售資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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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銷售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續)

稅項

• 建議買方就其本身的情況而須繳納的稅項或徵費的類
別及數額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付款及財務安排

• 僅根據賣方所提供之資料提供有關付款安排的資料。
不得作出任何按揭條款的保證。

• 在要求買方支付任何款項前，以書面方式告知買方款
項是向誰繳付、付款的目的及款項是否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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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送讓契/無償轉讓契

• 業主（贈與人）以饋贈方式將物業轉讓

• 執業通告13-01(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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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代價 = NIL

土地登記冊 –例子

ASSIGNMENT 轉讓契



土地登記冊 –例子

DEED OF GIFT

送讓契
Consideration = NIL



《破產條例》

倘若贈與人 / 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而有關的破產呈請的提
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立一項沒有代價的
交易，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作廢，
除非該人士（不論是否與贈與人 /  轉讓人訂立交易的人士）
真誠地並付出價値取得該物業

因此，若賣方 / 賣方之前的業權人曾藉送讓契 /無償轉讓
契形式接受物業的轉讓，而破產受託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將
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作廢，則該物業的業權或會受到不
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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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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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牌人為雙邊代理。他曾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紀錄顯
示該物業涉及無償轉讓契。

• 持牌人沒有吿知買方，亦沒有建議買方徵詢法律意見，
更安排買賣雙方簽訂臨時買賣合約。

• 其後，買方透過律師知悉該物業可能涉及無償轉讓契，
購入該物業可能會承擔風險。

• 另外，持牌人沒有在緊接簽訂臨約前，提供買方土地查
冊。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障
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指示，
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

《常規規例》第13(4)條：
「為住宅物業的賣方行事的持牌人，在緊接該物業的買賣
協議或租契訂立之前，須就該物業安排在土地註冊處進行
土地查冊，並向買方提供一份該土地查冊。」

罰則︰
– 譴責；
– 罰款；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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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續)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執業通告13-01(CR)

• 購買涉及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物業的風險包括:

– 物業業權: 在轉售該物業時無法證明其良好業權

– 按揭貸款: 買方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或足夠的按揭貸款以
完成購買該物業

• 倘若賣方作為物業的現任註冊業主少於5年，持牌人
應就該物業進行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以確定是否
有任何送讓契/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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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 倘若該物業的土地查冊顯示該物業有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

的註冊紀錄，而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乃於土地查冊日期
起計之前的五年內訂立，則持牌人應：

(1) 告知客戶該送讓契 / 無償轉讓契的存在；

(2) 提醒客戶該物業業權及按揭貸款可能會受影响；及

(3) 建議客戶在簽訂任何該物業的買賣協議前尋求法律意見

• 假若持牌人已提醒客戶有關風險後，客戶仍決定進行有關
買賣及訂立買賣協議（不論是否已取得法律意見），宜向
客戶取得書面確認，說明客戶已獲告知前述(1)-(3)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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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 於一項物業買賣交易中，一名營業員安排買家訂立臨約。
然而，該買家其後獲其律師通知，該物業因涉及遺產分配
協議，有機會影響其按揭申請。

• 及後，買家向不同銀行作出的所有按揭貸款申請均被拒絕
。買家最終要取消交易，而有關訂金亦被沒收。買家不滿
該營業員未有告知他有關物業於土地註冊處註有遺產分配
協議，也未有向其指出購入該物業所帶來的潛在風險，遂
向監管局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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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
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
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

– 罰款；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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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續)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負資產物業 （執業通告99-01(CR)及01-10(CR)）

• 在處理可能已成為負資產的物業、或業主還款贖樓能力成
疑的物業時，要格外謹慎

• 於處理負資產物業時，採取以下程序︰

– 提醒準買家有關物業可能是負資產

– 建議準買家與業主協定把訂金託管在律師行；清楚解釋如不安排
託管訂金，業主一旦無力成交的風險；並保留作出上述建議及解
釋風險的書面記錄

– 如準買家選擇不將訂金託管，要求準買家以書面確認代理曾作出
有關建議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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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負資產物業 (續)

• 建議準買家在臨時買賣合約載有條款，訂明合約的有效性
受制於業主在成交日或之前能否解除所有按揭／押記，並
要求律師在草擬正式買賣合約時採取適當步驟以保障買方
的利益

• 獲業主委託的代理亦應促請業主提供按揭還款証明，以便
交易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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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向客戶提供有關物業的任何陳述，必須正確及有
事實根據，當中包括以下陳述：

最近同類或相類物業的成交

物業的環境，物業周圍的未來發展，及土地用途（例
如將會興建的項目、規模及高度，預計落成日期）

物業的估值

按揭及各式供款計劃

2. 向客戶提供資料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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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 一名準買家向地產代理表示他有意購買一個附有平台的物業
，該名地產代理其後向他介紹一個單位。

• 在視察單位時，該地產代理向準買家提供了一張顯示物業範
圍的平面圖，並聲稱單位的睡房、客廳及平台均包括在物業
範圍內。

• 準買家其後在該名地產代理安排下簽訂了臨時買賣協議。其
後，他透過律師行得知，該代理提供的物業平面圖與註於土
地註冊處的轉讓契圖則有所不同，平台有部分範圍並不屬於
該物業。該準買家大感不滿，遂向監管局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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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5.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在履行職務時必須盡量小心和盡一
切應盡的努力。」

罰則︰

– 譴責；

– 罰款；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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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續)



電子投票時間(1)
請注意：

1.網絡硏討會進行中將會出現電子投票，參加者需回答
有關投票以作上課記錄，如未能回答電子投票，監管局
將按情況扣減學分。

2.如畫面未能顯示電子投票視窗，參加者可於Chat box/

聊天室留言 “A” 或 “B”，以回答以下的問題:

你喜歡透過哪種方式參與持續專業進修活動？

A. 網絡研討會

B. 實體課堂



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物業鎖匙

• 應就客戶給予物業鎖匙發出收據

• 設立適當的制度，確保妥善保管物業鎖匙

• 未經客戶同意，不得︰

– 複製鎖匙；

– 違反委託條款使用物業；或

– 把鎖匙交給另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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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案例5

• 賣方在放盤時留下鎖匙，持牌人在未
事先取得賣方同意的情況下，安排複
製鎖匙。

• 其後買賣雙方訂立物業的臨時買賣合
約。

• 在臨約訂立後，買方曾要求到該物業
進行度尺，唯賣方不同意。

• 然而，持牌人在未事先取得賣方同意
的情況下，安排他的同事帶同買方的
一位裝修工人到該物業進行度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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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7.2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做出可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譽及
/或名聲受損的行為

《常規規例》第10(b)條：

在未經住宅物業的賣方事先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安排任何
人視察和查看該物業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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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續)



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物業鎖匙 (續)

• 向其他人給予客戶的鎖匙時作出書面記錄，並妥善保存該
記錄

• 不可使用客戶交託的鎖匙作為安排準買家或準租客視察物
業以外的用途

• 不可擅自更換物業的門鎖或加裝額外門鎖

• 在物業出售 / 出租 / 委託期完結後，盡快交還鎖匙給客戶

• 在交還鎖匙給客戶之前，核實客戶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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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視察及查看物業

• 安排及陪同準買家 / 準租客視察或查看物業 (包括車位及
公共地方)，除非他們另有指示（《常規規例》第10條）

• 在安排準買家 / 準租客視察或查看物業之前，應取得賣方
或業主的同意（《常規規例》第10條）

• 清楚地向準買家或準租客介紹物業的設施、使用設施的收
費及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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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視察及查看物業

• 向賣方 / 業主查詢，並建議賣方 / 業主詳細披露，以及提
醒準買家或準租客在視察或查看物業期間需要注意的事項
(例: 違建工程、大廈是否鄰近斜坡、維修責任等)

• 留意大廈大堂有否關於大廈公共地方維修、斜坡修葺令等
的通知。如有，向準買家／準租客作詳細披露

• 盡可能安排準買家 / 準租客於訂立買賣 / 租賃協議之前和

緊接完成交易前再一次視察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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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視察及查看物業

• 如物業將連同傢俬和電器一起出售 / 出租，安排買方 / 租
客檢查該等傢俬及電器，及向買方 / 租客提供一份該等傢
俬／電器的詳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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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察物業及物業鎖匙

視察及查看物業

• 鼓勵客戶及盡可能安排他們在不同時段視察物業，以清楚
了解物業及其周圍環境 (連租約出售的物業除外)

• 遵照公司的程序或制度，採取適當措施以保障帶領客
戶視察物業時的自身安全和客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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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三）：

根據練習三的案情和附件，填寫地
產代理協議（表格3）

82



練習三 - 案情

2023年2月18日

• 馬明到大一地產代理公司(“大一地產”)，營業詳情說明書號碼
C-999999-A001，委託出售其位於九龍千禧道8號千禧花園3座
18樓C室的住宅單位(“有關物業”)。

• 阿成向馬明遞上他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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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地產代理公司 牌照號碼 C-999999

鍾成
持牌地產代理牌照號碼 E-999922

九龍千禧道28號地下C鋪
電話： 2666 2666 傳真： 2333 2333 



練習三 - 案情(續)

• 馬明告知阿成有關物業現時正出租予一名租客，但租約將於月
底(即2023年3月31日)屆滿，故可以交吉出售。

• 只是，若大一地產的地產代理須帶準買家視察該物業，便需經
他與租客安排。

• 馬明將有關物業的鎖匙交予大一地產，以供他們帶客視察物業
之用。

• 馬明同意大一地產如找到買家，有可能在有關物業的買賣中同
時代表買賣雙方。

• 馬明不同意授權大一地產將鎖匙交予其他代理及將物業分銷放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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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 案情(續)

• 在阿成與馬明交談期間，阿成收到其上司陳經理的來電，告訴
他大一地產其中一名只出資而不參與公司日常運作的董事將會
到他們的地產代理公司放盤，該董事名叫馬明。

• 阿成隨即問面前的馬明是否是大一地產的董事。馬明回答說是。

• 阿成查詢馬明有關物業的放盤價。馬明說有關物業的放盤價為
$685萬。

• 有感樓市價格不斷上升，馬明給予一個幅度的放盤價。馬明便
說有關物業的放盤價為$685萬至$7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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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 案情(續)

• 馬明並同意在簽署買賣協議時以成交價的1%的比率作為繳付大
一地產的代理佣金。

• 阿成告訴馬明，如果不是賣方犯錯而令交易未能完成，則馬明
作為賣方沒有責任向大一地產支付任何佣金。如他已支付佣金，
則大一地產會將已繳的佣金不連同利息退還予他。

• 阿成隨後安排馬明就有關物業簽訂了一份由2023年2月18日開
始為期6個月的地產代理協議（表格3）。

• 附件是有關物業的土地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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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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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查冊 [執業通告13-03(CR)]

《常規規例》第13(4)條

為住宅物業的賣方（或業主）行事的持牌人，在緊
接買賣協議（或租約）訂立之前:

– 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
– 並向買方（或租客）提供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文本

持牌人宜要求買方（或租客）簽署確認收迄土地查
冊結果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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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物業交易



《常規規例》第13(4)條

於深夜訂立臨時買

賣/租賃協議，可延

至翌日進行查冊及

向買方/租客提供該

查冊結果文本

於翌日方進行查冊及

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

並不符合規定

以買賣/租賃協議於

「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服務時間以外時間訂

立而未能進行查冊為

理由不會獲監管局接

納

若買方/租客另有代理，

賣方/業主代理無須進行

查冊及向買方/租客提供

該查冊結果文本

持牌人無論只為賣

方/業主行事，或

同時為賣方/業主

及買方/租客行事，

該責任同樣適用

若只屬出租房間的情況，

無須進行查冊及向租客

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

業主代理進行查冊及

向租客提供該查冊結

果文本的責任適用於

所有出租住宅物業，

包括出租物業僅為住

宅單位內的房間

持牌人須就該房

間所在的單位進

行土地查冊

對第13(4)
條的誤解

正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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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查冊 [執業通告13-03(CR)]

為保障其客戶的利益，只為買方/ 租客行事的持牌人亦
應:

於緊接買賣 / 租賃協議訂立之前進行土地查冊（除非賣
方/業主的代理已提供查冊，而該查冊乃於緊接買賣/租
賃協議訂立之前進行)

向客戶解釋有關土地查冊的內容

不論有關物業是否為住宅物業及為賣方/業主的代理是否
於訂立買賣/租賃協議當日之前已提供有關物業的查冊結
果文本， 該責任同樣適用

98

4. 處理物業交易



案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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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牌人為雙邊代理。在處理物業交易時，買方要求代理
查核是否有人曾在該物業內死亡，並重複提出該物業內
是否有人死亡的疑問，代理表示從未有人在該物業內死
亡。

• 事實上，該物業的土地查冊登記了一名前業主的死亡登
記紀錄，顯示他於數年前在該物業自殺身亡。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5.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在履行職務時必須盡量小心和盡一切
應盡的努力。」

《常規規例》第13(4)條：
「為住宅物業的賣方行事的持牌人，在緊接該物業的買賣
協議或租契訂立之前，須就該物業安排在土地註冊處進行
土地查冊，並向買方提供一份該土地查冊。」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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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續)



4. 處理物業交易
「為免買賣有爭拗 持牌代理更可靠」教育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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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授權

持牌人在下列情況下，須確保代表已獲缺席的簽約方的
書面授權，簽署有關文件︰

個人
缺席的訂約方作出妥當的授權 ︰

執業通告15-02 (CR)

妥當的授權？
發放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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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授權

公司

買賣(或租賃)交易中立約方為有限公司︰
執業通告 09-06 (CR) 

4. 處理物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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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授權

買賣或租賃交易中立約方為有限公司 [執業通告: 09-06(CR)]

 代表有限公司的簽署人的身分可以從下列途徑確定：

 公司查冊；及／或
 授權證明，例如董事會決議／授權書

從業員就預備簽署人代表有限公司簽署的臨時買賣合約/臨
時租約，應採取以下步驟：

 核實簽署人的身分及在其簽署的相應位置之下清楚填上其姓名
 將刻有「For and on behalf of （XXX 有限公司）」字樣的公

司印章或以同樣字句加於簽署人的簽署位置

4. 處理物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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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授權 (續)
 印章或所須字句的樣本如下︰

 建議客戶以支票/銀行本票支付訂金至該有限公司並切勿直接向簽
署人支付現金

 如簽署人未能出示妥當授權的證明及並非公司董事，代理應：
(a) 向客戶指出有關風險及提醒客戶在進行交易前先徵詢法律意見
(b) 假如作出上述提醒後買方最終決定繼續交易，買方代理須安排託管訂金
(c) 書面記錄曾向客戶提醒(a)事宜，向客戶取得確認書，以免日後發生爭議

「 For and on behalf of

( x x x  LIMITED

x x x  有限公司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Authorised Signature(s) 」

4. 處理物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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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 23-01 (CR)]
- 有關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的

指引︰

• 在建立業務關係之前對客戶/實益擁有人/代表人進行盡

職審查 (識別及核實)

 如未能完成盡職審查程序，不得建立業務關係或盡快終止已建

立的業務關係及考慮向聯合財富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 備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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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錢及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 - 備存紀錄
客戶/實益擁有人/代表人 交易

備存什麼?  在識別及核實身分時取得的文件，以
及如此取得的數據及資料

 業務通訊的檔案

就交易取得的與交
易有關的文件，以
及如此取得的數據
及資料，例如臨約

多久? 在與客戶的業務關係存續期間內備存，
以及自有關業務關係終止之日起計至少5
年期間內備存

自有關交易完成的
日期起計至少5年期
間內備存

方式 如文件，備存該文件的正本，或以縮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
該文件的副本
如數據或資料，紀錄以縮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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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通告編號23-01(CR)]



違例建築工程 [執業通告07-05(CR) — 買賣交易]

進行土地查冊，查閱物業是否有任何建築命令
提醒客戶涉及的風險︰

政府行使收回土地權導致物業業權出現問題的風險

政府發出命令要求業主於指定期限內清除違建工程及當
業主未有執行時，政府代為拆卸／改動，並出售物業以
追討拆卸／改動費用的風險

難以取得任何或足夠銀行按揭貸款來完成交易的風險

提醒賣方由於違建工程可導致業權出現問題，買方可取消買
賣並追討違約損失賠償

建議客戶先諮詢法律意見

4. 處理物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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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建築工程 [執業通告07-05(CR) — 買賣交易]

在提醒以上風險後，假若客戶最終決定繼續進行交易，
代理宜向客戶取得書面確認，說明︰

代理已經向客戶解釋買賣附有違建工程的物業所涉
及的風險及曾建議客戶諮詢法律意見

客戶已知悉違建工程及所涉及的風險（及未有取得
法律意見（如適用）），但仍然決定繼續有關買賣
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4. 處理物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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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

• 一名地產代理在安排一名準買家視察物業期間，即使她已知
悉該物業的土地查冊中附有四項建築命令，但並沒有告知準
買家。準買家在簽署臨約前查閱該物業的土地查冊，發現該
四項建築命令，遂向該地產代理查詢。

• 地產代理回應稱，有關命令只涉及普通的樓宇維修命令。然
而事實上，其中的一項命令指出，有關物業已被建築事務監
督宣布為「危險建築物」。同時，該地產代理並沒有告知準
買家購買該物業的風險，或提醒他在購買該物業前應先諮詢
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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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
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
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

– 罰款；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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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續)



案例8

建築事務監督

持牌人 Y

買方

臨時買賣合約

持牌人知悉該物業附有違建工程，
但未有提醒買方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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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 持牌人在一物業連天台的交易中為買賣雙方行事。

• 該物業附有一個並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建築的
玻璃屋。

• 持牌人安排買方簽署該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

• 持牌人知悉該物業附有違建工程，但未有提醒買方有
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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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續)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操守守則》第 3.2.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熟悉並必須在執業時遵守《地產代理條
例》、其附屬法例、本操守守則，以及由監管局不時發布的所
有其他指引。」

(該持牌人違反了監管局發出的執業通告編號 07-05(CR) 的規
定)

罰則︰

譴責；及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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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買方物業的有效產權負擔

提醒買方注意任何現時仍然有效的產權負擔及所涉及
的風險，並建議買方若有需要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以保障他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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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

• 代理在一項物業的買賣交易中為買賣雙方行事

• 該物業的土地查冊 “等待註冊的契約”的部份載有一份文
書: “Sealed Copy Petition For Divorce Behavior 
(Wife)”

• 代理沒有在買方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前，向其披露有關物業
的土地查冊中“等待註冊的契約” 的部份載有該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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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
戶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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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續)



電子投票時間(2)
請注意：

1.網絡硏討會進行中將會出現電子投票，參加者需回答有關
投票以作上課記錄，如未能回答電子投票，監管局將按情況
扣減學分。

2.如畫面未能顯示電子投票視窗，參加者可於Chat box/聊天
室留言 “A”,“B” 或“C”，以回答以下的問題:

你有興趣參加以下科目的進修活動︰

A.與地產代理法例、執業、法規要求、管理事宜有密切關係的活動

(如︰土地查冊等)

B.  其他有助提升從業員一般水平的相關課程 (如︰財務及會計知識等)

C.  兩者皆可



4. 處理物業交易

「臨約簽前填清楚漏空必定損失多」教育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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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買賣合約 (或租約)

 臨時買賣 (或租賃) 合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所以在草擬這些
文件時，須非常小心謹慎避免填寫錯誤資料，並遵照客戶的指示。
如在草擬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應徵詢法律意見

 向客戶解釋臨時買賣合約 (或租約) 合約上的每項條文，促使他們
注意重要條款及條文的涵義，並建議他們如不明白合約的任何部
分，應尋求法律意見 [《常規規例》第13條]

 不要安排客戶簽署空白、沒有寫上日期或倒填日期，或重要條款
（例如立約各方姓名、物業地址、樓價、租金、付款條款、成交
日期、租約期限及生效日期等）漏空的臨時買賣合約(或租約)，
如交易雙方對交易條款還未達成協議，則不要安排客戶簽署臨時
買賣合約(或租約) [執業通告03-02(CR), 13-06(CR), 15-04(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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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買賣合約 (或租約) (續) [執業通告13-06(CR)]

在安排客戶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之前，應在協議內訂明倘該客
戶違約，該客戶應支付的佣金總額。

如訂約的一方在另一方已簽署臨時協議後，希望修訂該協議
的條款，持牌人須先取得另一方的書面同意或安排訂約各方
在有關修正旁簡簽作確認。

不得安排客戶預先在臨時協議上簡簽。
如訂約各方就任何特別條款（例如大廈維修、違例建築工程

費用）達成協議，持牌人應在安排訂立臨時協議之前，建議
客戶尋求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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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租約 (續) [執業通告15-04(CR)]

 假如物業由多於一名人士擁有，則該物業的所有共同擁有
人均應訂立租約。

假如租客在業主簽署臨時租約後更改租客姓名，持牌人須取
得業主的書面通知同意或安排訂約各方在臨時租約的有關修
正旁簡簽作確認。

假如有第三者聲稱代表已故業主，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如
由高等法院發出的遺囑認證或遺產管理書），以證明他有權
管理該已故業主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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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

• 一名營業員受業主委託出租一個由兩名人士以分權共有形式持
有的物業。當他與代表租客的地產代理安排訂立臨時租約時，
他告知對方，委託他的業主已就擁有權問題與該物業的另一名
註冊業主展開了訴訟，因此租約內只需要其中一名業主的單獨
簽名。其後，租客遂與該名業主訂立正式租約及支付訂金。

• 後來，該物業的另一名業主( 即並非租約上的立約方) 發現她並
未獲通知有關該租賃事宜。她認為該名營業員和地產代理不應
在未取得她的授權前便安排該物業的租賃，於是向監管局作出
投訴。

• 儘管土地查冊顯示該物業由兩名人士共同擁有，惟兩名持牌人
卻只安排其中一名業主訂立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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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7.2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做出可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
譽及/ 或名聲受損的行為。」

罰則: 

• 譴責 ;

• 暫時吊銷牌照;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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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續)



案例11

• 代理安排準買家視察物業後，安排準買家簽署一份樓
價及付款日期漏空的臨時買賣合約，及要求準買家簽
發訂金支票，方便與業主議價。準買家按代理指示簽
署臨約和開出支票後，要求代理於知悉業主還價後立
即通知他，再決定是否買入該物業。

• 但是，準買家在數日後致電代理，才知悉業主已經簽
署該臨約。由於準買家事前對交易詳情一無所知，代
理亦沒有事先聯絡他及確認交易。故此，準買家要求
取回該臨約和支票，而經準買家諮詢律師後，最後終
止支票付款及終止交易。因而準買家才沒有蒙受金錢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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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
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
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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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續)



案例12

• 持牌人安排業主與租客就住宅物業訂立租約並隨即安排印
花稅的繳付事宜。期後，持牌人將已繳付印花稅的租約文
本交回業主。業主始發現該租約第 22 條旁被加上以下額
外條款︰業主放棄傢俬擁有權

• 業主從沒有同意有關額外條款的內容，亦從未有授權持牌
人在該租約內加上有關額外條款。持牌人未經業主的同意，
便在租約上加上額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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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
戶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 ; 

• 罰款；及

• 暫時吊銷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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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2(續)



案例13

• 持牌人安排買賣雙方訂立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臨約第8條原
有以下規定︰ “交易完成時，賣方須將該物業交吉／連租約交
買方”

• 持牌人在安排賣方訂立臨約前，已知悉賣方於有關期間已將物
業出租，及賣方擬將物業連租約出售。唯持牌人應物業買方的
要求，將臨約第8條修改為 “交易完成時，賣方須將物業交吉
買方”

• 就上述買賣條款，持牌人沒有提醒賣方須於物業的買賣交易完
成時將物業交吉予買方及如未能履行承諾所涉及的風險，便安
排賣方訂立臨約

• 最後，賣方因未能在物業的買賣交易完成時將物業交吉予買方，
而須將樓價由 $1,200,000 減至 $1,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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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4.1 段

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
戶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

罰則:

• 譴責 ；

• 暫時吊銷牌照；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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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續)



訂金託管 [執業通告05-07(CR)]

在簽訂買賣附有未解除按揭的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之前︰

向買方解釋在合約上訂金託管條文的涵意，及刪除有關條文的
風險 (包括直接向賣方支付訂金的風險)；

建議買方將所有訂金託管在律師行內；

向買賣雙方解釋安排託管訂金的含意及訂金託管人發放訂金前
須符合的條件；及

如交易沒有安排託管訂金，應取得立約各方的確認書，以確認
立約各方已獲悉有關的訂金託管安排，以及沒有在臨時買賣合
約中納入訂金託管安排所涉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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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物業交易



案例14

• 持牌人在物業交易中為買賣雙方行事

• 該物業附有一項未解除的按揭

• 持牌人安排買方簽署該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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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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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臨約的第 2 條原有以下規定︰
“上述 (a) 及 (b) 及 (c) 條文所列之訂金，須由
賣方之律師行以保管人身分加以保管、並在確保該樓
價餘款足夠清還現存之按揭及債務時，方可將該訂金
轉交賣方”（“訂金託管條款”）

持牌人將訂金託管條款修改為根據該臨
約第 2(a) 及 2(c) 條支付的訂金都不
會託管在律師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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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4(續)



案例15

• 持牌人將訂金託管條款修改為根據該臨約第 2(a) 
及 2(c) 條支付的訂金都不會託管在律師行內

• 持牌人在安排買方訂立該臨約前，沒有向買方提
出有關直接向賣方支付訂金的風險，以及向買方
提出將所有訂金託管在律師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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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

《操守守則》第 3.2.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熟悉並必須在執業時遵守《地產代
理條例》、其附屬法例、本操守守則，以及由監管局不
時發布的所有其他指引。」

（該持牌人違反了監管局發出的執業通告 05-07(CR) 的規
定）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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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5(續)



發放訂金

 在發放任何訂金前，確保賣方與業主的身份是相同或賣方
有權售出物業

 建議買賣雙方在律師行託管所有訂金
 告知客戶不託管訂金的風險 [執業通告05-07(CR)、執業通

告15-02(CR)、執業通告16-03(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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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物業交易



5. 處理租賃物業

出租分間單位 [執業通告: 22-01(CR)]

告知知準租客持牌人在交易中的身份

在安排客戶訂立租賃協議前，向客戶解釋《業主與租客（綜合）
條例》第 IVA 部的主要規定，包括有關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
管及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的規定

向客戶提供每項「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的摘要副本

建議議客戶以書面達成「規管租賃」，從而清楚反映雙方協議
的內容

告知客戶租賃協議不應載有與租住權保障和租金規管的規定，
及「規管租賃」隱含的強制性條款不一致的條款

建議客戶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查詢及／或
考慮尋求法律意見

提醒客戶留意關於「規管租賃」的相關罪行和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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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限制 – 安排非法租賃 [執業通告: 04-03(CR)]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參建居
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等屋苑單位，其轉讓 (包括
出售、出租或轉按) 均受《房屋條例》所限制

根據《房屋條例》第17B及27A條，如單位未解除轉讓限制，
有關出售、出租或轉讓協議或其他文件均屬無效，而訂立該
等協議或文件的人士亦屬違法。該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00及監禁1年

持牌人亦可能因協助或教唆犯法者而犯同樣罪行

5. 處理租賃物業



5. 處理租賃物業

轉讓限制 – 安排非法租賃 (續)

代理須提醒準租客留意「出租資料表格」(表格2) 有關
出租限制的資料

若該單位有出租限制的話，應注意有關限制是否已經
解除

如物業受轉讓限制約束，須小心謹慎，並在達成協議
前採取適當行動保障客戶利益（例如核實物業已補地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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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交易—

代理的責任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2014

C:房屋協會
D: 房屋署

A:土地註冊處
E: 屋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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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 出租資料表格 (住宅物業的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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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的責任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2014

解除轉讓限制證明書 (香港房屋委員會)



物業交易—

代理的責任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2014

表格1 – 物業資料表格 (住宅物業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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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註冊處
C: 屋宇署



物業交易—

代理的責任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2014

表格1 – 物業資料表格 (住宅物業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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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6

「居者有其屋」計劃

《房屋條例》（第283章）第27A條︰
業主必須向房委會就該物業繳付補價，

才可在公開市場出租或作出讓與，否則便屬違法

持牌人

業主 租客

租約
地址: XX苑YY閣18樓A室
租金: 每月$8,000

租期: 2年

1. XXXXXXXXX

2. XXXXXXXXX

3. XXXXXXXXX

4. XXXXXXXXX

_______ _______

業主 租客

持牌人被控 “串謀讓與土地”
違反《房屋條例》（第283章）第27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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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6

• 持牌人在物業租賃中為業主及租客雙方行事。

• 物業屬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物業
，根據《房屋條例》（第283章）第27A條，業主必須向房委會就該
物業繳付補價，才可在公開市場出租或作出讓與，否則便屬違法。

• 持牌人安排業主與租客簽訂租賃物業的租約，而在有關日期業主並未
向房委會繳付補價。持牌人其後被控“串謀讓與土地”，違反《房屋
條例》（第283章）第27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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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6(續)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操守守則》第 3.1.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在執業時必須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
的活動。」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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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處理居屋轉讓發出的執業通告︰

通告編號 00-05(CR)

通告編號 01-01(CR)

通告編號 04-03(CR)

通告編號 05-05(CR)

通告編號 07-04(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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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限制

 持牌人必須確保在租約內正確述明物業的用途(住宅、辦公室或工業
用途) [執業通告15-04 (CR)]

 違反政府租契內有關用途限制的條款可招致政府採取嚴重的強制執行
行動，包括重收土地，而導致業主業權被廢除

 業權可能因物業用途經重大更改而變成「可被廢除的業權」(即該土
地的政府官契是可予被沒收而由政府收回業權)

 持牌人應查核佔用許可證（入伙紙）所規定的用途，確定是否符合租
客 (或買方) 擬租用 (或購入) 物業的用途

 註:政府批地書及大廈公契

 執業通告17-02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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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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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

• 一名地產代理在處理一棟位於新界鄉郊的搭建物的
租賃事宜中代表租客行事。她安排一名自稱為該搭
建物的業主與租客簽訂臨時租約及正式租約，並向
租客聲稱搭建物位處私人土地上。

• 事實上，該搭建物屬於不能出租予他人的政府牌照
屋，而那位自稱為該物業的業主的人，只是物業所
位處政府土地的牌照持牌人。租客其後接獲寮屋管
制組的人員通知，指該搭建物位處於政府土地上，
並不可以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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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續)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操守守則》第 3.4.1 段︰

「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保障和促進客戶
的利益、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指示，並對交易各方公平公
正。」

罰則︰

─ 譴責；

─ 罰款；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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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8

• 代理在他的商鋪櫥窗展出一則廣告，廣告中聲稱單位「可商住」。一
名買家（婆婆）見到廣告後便要求參觀該單位。買家表示她希望購買
該單位自住，代理聲稱該單位可作住宅用途。因此，買家便簽訂臨時
買賣合約以$58萬購入該單位。

• 事實上，該單位是一棟商業大廈內，不是一個住宅單位，而入伙紙將
該單位的許可用途限制為「非住宅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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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8(續)

問︰該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例？

答︰《操守守則》第 3.3.1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在經營過程中，必須秉持誠實、忠誠和嚴正的態
度向客戶提供服務。他們應保障客戶在地產交易中不因欺詐、失實陳
述或不合專業操守的行為而受損。 」

《操守守則》第 3.7.2 段︰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做出可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譽及／或名聲
受損的行為。 」

罰則︰

─ 譴責；

─ 暫時吊銷牌照 ；及

─ 在牌照上附加獲取持續進修學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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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同意書 [執業通告01-09(CR)]

業主與按揭銀行簽訂的按揭契約中，通常都有條款規定除非
事先取得銀行書面同意，否則業主不得把物業出租

若無銀行同意書，一旦業主不能繼續供款而遭銀行收樓，租
客將無權繼續租住物業，引致一定的損失及不便

如有關物業為按揭物業，從業員應建議準租客:

(1) 要求業主向銀行取得同意
(2) 向準租客解釋在無銀行同意下租住的風險以供準租客

考慮

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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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契、續租權 – 於土地註冊處註冊

不超過三年的租賃，一般都以租約形式訂立 。超過
三年的租賃，必須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以
契據形式訂立

根據《土地註冊條例》第3(2)條，沒有註冊的文書
對付出有值代價的任何其後真誠買方或承按人絶對
無效。但不超過三年租期且繳付全額租金的真正租
約除外

因此，不超過3年租期的租約無須於土地註冊處註冊，
除非租約載有其他土地權益，例如「續租權」
(option to renew) 或「購買權」 (option to 
purchase)

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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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權及業務轉讓 [執業通告05-02(CR)]

任何經營業務及租用權的轉讓都可能很複雜，為有效
保障各方利益，一般有必要採用詳盡的法律文件；僅
一份標準格式的租約是不足夠的

在租用權／經營業務的轉讓過程中，除涉及簽訂新租
約的部分外，其餘部分已可能超出地產代理的正常工
作範圍

如客戶表示有意進行經營業務／租用權的轉讓，應建
議客戶在轉讓前，徵詢律師的意見

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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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租物業 [執業通告01-09(CR)]

應取得物業的註冊擁有人 (俗稱「大業主」) 與二房東
之間的租約，並審視有否分租限制，或是否須要預先
取得大業主同意才可分租

如需要大業主的同意，但卻未取得有關同意，告知客
戶所涉及的風險及在有需要時徵詢法律意見

留意二房東與三房客之間的分租租約條款不得與大業
主與二房東之間的租約條款有所衝突

確保分租租期不可超過二房東與業主之租約的租期

5. 處理租賃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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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CR109

如租約 / 租契所涉及的物業屬住宅物業，則業主須向
差餉物業估價署送交表格CR109

表格CR109可由業主或其代表填寫

表格CR109須於簽立租約/租契後一個月內送交差餉物
業估價署。若超過一個月，業主須繳付$310罰款

另外，業主若未有送交表格CR109，便無法在法庭/土
地審裁處向租客追討租約/租契內租客同意支付的租金

5. 處理租賃物業



表格 CR109

公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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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R109

租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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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四）：

根據練習四的案情，有關物業的土地查
冊和物業資訊網查冊的資料，討論地產
代理處理有關交易的手法：-

1. 業主身份

2. 授權書

3. 物業用途

4. 產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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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案情

1 月 24 日

 一名張女士 MONICA CHEUNG 走進 ABC 地產代理公司

(“ABC地產”)，表示她欲出售或出租其位於香港天力道 7-20 

號藍鑽石大廈 2 樓 C 室 (“該物業”) 單位。

 天力道位處購物區，人流極旺，附近一帶大廈的 1 樓或 2 樓單

位早已被用作“樓上舖”。ABC 地產的營業員馬克上前接待張

女士。

 張女士告知馬克她是該物業的遺囑執行人，故此出租該單位的

事情由她全權負責，所有文件皆可由她簽署，具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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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 案情 (續)

 張女士留下該物業的鎖匙予 ABC 地產作安排準買家或準租客視

察該物業之用。張女士表明鎖匙不准複製或借予其他地產公司。

 張女士離開後，馬克隨即就該物業在土地註冊處及差餉物業估

價署物業資訊網進行查冊。

 土地查冊見附件一，物業資訊網查冊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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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 案情 (續)

1 月 25 日

 為儘快促成該物業的交易，馬克將該物業的鎖匙複製予 ABC 地

產另一分行的同事，安排作視察物業之用。

 同時，馬克在 ABC 地產的窗櫥張貼該物業的廣告。

 一陣子後便有一位羅小姐入內查問購買該物業的詳情。

 馬克帶羅小姐到該物業視察。羅小姐對該物業感興趣，但要求

數天後與家人再看樓才決定。但亦要求馬克向業主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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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 案情 (續)

1 月 26 日

 中午時，一位陳小姐進入 ABC 地產，並查詢該物業的租賃事宜。

該名陳小姐向馬克表示可否承租該物業開設美甲店。

 馬克說天力道一帶的樓上單位皆是「商住」兩用的，所以出租

該物業作商業用途一定沒有問題。

 馬克隨即致電張女士，表示有人願意承租該物業開設美甲店。

 張女士問馬克該物業可否出租作商業用途。馬克說沒有問題。

因鄰近的單位亦是出租予租客開設時裝店或髮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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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 案情 (續)

1 月 27 日

 準買家羅小姐與家人看過物業後決定購入該物業。

 在馬克安排下，羅小姐與張女士同日晚上在 ABC 地產簽訂該物

業的臨時買賣合約，樓價為 $5,250,000。張女士並沒有出示任

何證明其身份的文件。

 由於馬克當天非常忙碌，故沒有為該物業進行土地查冊。

 而在張女士的要求下，羅小姐以現金繳付臨時訂金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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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2022

24/01/2022

24/01/2022.

練習四 –附件(一)



遺囑執行人





24-Jan-2022



2nd to 19th Floors (inclusive): 4 

flats per floor for domestic use



練習四 –答案
1. 業主身份

 MONICA CHEUNG並非該物業業主的唯一遺囑執行人
 允許書(Assent) 已將該物業業權轉歸 JASON KAM MACDONALD， SHELLY 

CHEUNG， MONICA CHEUNG 和VICKY CHEUNG
 MONICIA CHEUNG 只是其中一名分權共有（Tenant-in-common) 的業主
 應要求MONICA CHEUNG安排其餘三位共同業主一同出席簽署買賣或租賃協議

2. 授權書
 應要求MONICA CHEUNG出示其他三位共同業主授權其代表簽署買賣

或租賃協議的授權書

3. 物業用途
 根據該物業所在大廈佔用許可證的許可用途，該物業只可用作「住宅」用途，因

此不可出租予陳小姐開設美甲店

4. 產權負擔
 Mortgage - 註冊摘要編號 07061412366223 [issue: bank consent]
 Order - 註冊摘要編號 10082503792256 [issue: U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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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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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1）

根據《常規規例》，就處理出售住宅物業而
言，代表賣方的代理須與其客戶訂立哪一份
地產代理協議?

A. 表格3

B. 表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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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2）

親戚關係圖

代理或其指明親屬如對其處理的住宅物業有金錢或實益權益便
須於地產代理協議中披露有關詳情。如圖示，請圈出誰是代
理的『指明親屬』:

代理本人
（配偶）



融匯貫通小測試（Q3）

於晚上十一時與買方客戶訂立臨時買賣協議
，就可延至翌日才就有關物業進行查冊及向
買方提供該查冊結果文本？

A. 對

B.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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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4）

臨時買賣 (或租賃) 合約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件？

A. 對

B.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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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匯貫通小測試（Q5）

就《破產條例》而言，倘若贈與人 / 轉讓人被判定破產，而
有關的破產呈請的提出當日起計之前的五年內作出饋贈或訂
立一項沒有代價的交易，破產受託人可將有關的送讓契 / 無
償轉讓契作廢。所以，若賣方作為物業的現任註冊業主少於
五年，持牌人應就該物業進行過往及現時的土地查冊，以確
定是否有任何送讓契/無償轉讓契的註冊紀綠？

A. 對

B.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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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連結/資源

 電子版香港法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11)

 執業通告 (http://www.eaa.org.hk/zh-hk/Compliance/Practice-circulars)

 操守守則 (http://www.eaa.org.hk/zh-hk/Compliance/Code-of-ethics)

 《操守守則》實例 (https://www.eaa.org.hk/zh-hk/Information-

Centre/Publications/Illustrations-to-Code-of-Ethics)

 監管局熱線 : 2111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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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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